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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义务

建议行动

为确保在指引法令尚未发布的情况下仍能遵守上述行政义务，跨国企业集团应未雨绸缪，并为通知

流程做好准备。以下是一些供您参考的建议措施：

密切关注政策动态

以有效应对

• 紧跟法令的最新进展以

及税务机关的相关指导

（如有）;

• 在指引法令尚未正式出

台的情况下，应主动准

备合规计划，以避免税

务机关指定与集团内部

计划不一致的申报CE情

况。

指定成员实体 

• 对于在越南拥有多个CE

的跨国企业集团，内部

讨论并及时指定CE至关

重要；

• 特别是对于财政年度截
止于2024年12月31日的

跨国企业集团，需尽快

采取行动，确保按时遵

守通知截止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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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键重点

咨询专家 

• 在准备提交书面通知

过程中，应与专家进

行讨论，以获取及时

的支持和专业建议；

• 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

包括适用的表格、负

责受理的税务机关、

提交方式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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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悉，第107/2023/QH15号决议关于按照全球反税基侵蚀（GloBE）规则征收企业所得税补足税的法

令预计将于2025年1月正式发布，并自2024财年起生效。尽管该法令尚未公布，但符合条件的集团

和企业应当遵循第107号决议中的税务管理要求，具体包括提交书面通知，并指定集团内某一成员实

体（CE）负责全球最低税的申报工作。

• 根据第107号决议第6条第3款的规定，如果跨

国企业集团（MNE Group）在越南境内拥有

多个CE，则该集团必须在财政年度结束后的

30天内提交书面通知，明确指定越南的某一

CE负责补足税申报与缴纳工作。

• 如果跨国企业集团未能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

提交书面通知，则由税务机关在截止日后的

30天内指定申报CE； 

• 因此，即便相关指引法令尚未正式发布，符

合条件的跨国企业集团仍需遵守第107号决议

第6条第3款所规定的通知义务；

• 未按时提交书面通知将导致税务机关根据越

南可用数据库，指定申报CE的相关风险。注：

对于适用合格国内最低补足税（QDMTT）规
则的企业，税务机关将依据最新财务报表中

披露的具有最高总资产价值的成员实体，指
定申报CE。

• 截止日期：财政年度截至2024年12月31日

的跨国企业集团需及时履行此义务，因提交

书面通知的截止日期为2025年1月30日；

• 提交形式：随着截止日期的临近，如果官方

法令未能及时发布，跨国企业集团或其指定

实体应主动以合适的格式提交书面通知（可

参考公开法令草案中提供的模板）；

• 跨国企业集团的责任：

✓ 根据决议，通知义务仅适用于在越南拥有

多个CE的跨国企业集团。然而，即便在越

南仅拥有一个CE的跨国企业集团，仍可能

需要在财政年度结束后的30天内提交该书

面通知；

✓ 对于符合QDMTT 和收入纳入规则（IIR）

范围的越南跨国企业集团，应谨慎考虑为

每项规则指定相应的申报CE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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